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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ISO 10087:1995((小艇 一艇体标识— 代码》 其技术内容对我f*I与小艇科fi}1.

生产、使用单位而言则完全等同。

    由于本标准中所引用的GB 2659《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目前国内的有效版本为1986 扳(系

参照采用ISO 3166:1981)，而ISO 10087:1995((小艇— 艇体标识 一代码》中引用的ISO、 i、16‘为

1993年版;另外在ISO 10087:1995中，4. 1条第二段从技术内容上属于刘小艇制造厂标识码的规定，在

编制本标准时将其列入4. 2条第二段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归日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术标准主要起草人:康元、张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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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各国标准机构(ISO成员团体)的国际性组织。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主ISO

各技术委员会进行 侮个成员团体如对某一技术委员会所从事的课题感兴趣，都有权参加这个委员会

与ISO有联系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也可参加这项工作。ISO与国际电I:委员会t IEC )存电

工技术标准化工作中密切地合作

    各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在ISO理事会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前，先送各成员}引本认可 按

ISO标准制定程序，国际标准草案至少需要有75%的成员团体投票赞成才能成为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ISO 10087由ISO/TC 188-一小艇技术委员会编制。

    使用者应注意，所有国际标准经常需要重审修订，除非另有说明外，本标准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均

指最新版本

    本标准第二版取消和代替第一版(ISO 10087:1990)，主要修改了艇体标识号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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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小艇艇体标识用代码，包括:

一一国家标识码;

一一制造厂标识码;

    系列号;

    制成月份和年份码;

  一型号年份码。

本标准适用于船体长度在24 m以下的各种类型和材料的小艇。本标准不适用于海滨或浴场的游

c,t; IV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2659--1994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艇体标识号(HIN)  hull identification number

    水久性标注在小艇艇体上的一组特定的数字、字母和短横线

4 艇体标识号的组成

    艇体标识号应由4. 1-4.4条中规定的14个连续字符及一短横线组成，其间无间隔、分隔符(斜线

号)或破折号。

4门 起始的两个字符是按GB 2659的规定表示该小艇制造国的国家标识码。其后应附一短横线

4.2 接着的三个字符是由国家主管机构或公认组织所指定的制造厂标识码。其字符应为字母

    制造厂应是与小艇建造有关的厂家。如果涉及到多个厂家，则为登记制造J一标识码的厂家

4.3 随后的五个字符是由制造厂指定的该小艇的系列号。此系列号可以由数字和(或)字母(但字分丁、

()和Q除外)所组成。

4.4 最后的四个字符用来表示小艇制成的月份、年份以及型号年份。

    制成月份码应符合表1的规定。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门 2一18批准 1997一08一01实施



GB/e 16696一1996

表 1 制成月份码

月 份

  一月

代 码 一 月 份

w

匕

七月

八月_月

兰月 c 九月

                  一一
                  n

一 十月

五月 E 一 十一月

六月 F }_月

    制成年份码应以小艇制成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来标识

    型号年份码应以所述年份的最后二位数字来标识。

    注1:型号年份是指某特定t1'号小艇拟开展销售的年份。凡被指定f号的小艇可以在前一个日口」年份内建造

4. 5 艇体标识号举例:NI,-XHAB7A33G293

国家标识码一

制造厂标识码

系列号—

制成月份码一

制成年份码一

型号年份码一

NI一XHA  B7A33  G  2  93

丁下 厅干丁下

5 要求

5.1 字符

    组成艇体标识号的字符高至少应为6 mm

5.2 标志

    艇体标识号应用刻制、烧焊、印制、浮雕、压制或其他方法永久性地标出，以使得在更换、除去或替代

时都能明显看出。如果标注在板上，则该板应予以紧固，使得在除去该板时将会在周围留下痕迹。

5.3 标识部位

    艇体标识号应醒目地标注在小艇艇板右舷外侧处，或标注在靠近船尾即艇板顶、舷缘、艇体与甲板

的连接线或它的舷缘材(取上述各项中最低者)50 mm以内。

5,3. 1 对于有舰板的小艇，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舰板右舷

5.3.2 对于无昵板的或不宜标注在昵板上的小艇，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距船尾300 mm以内处」

5.3.3 对于双体艇，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下列位置:

    — 对于艇体为永久性固定连接的，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右舷艇体上;

    — 对于艇体分开，且都是主要结构的，应在两个艇体上都子以标注;

    -一对于具有易拆解和(或)可替换艇体的小艇，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距右舷艇体300 mn，以内的

后横梁上;本条也适用于浮箱式双体小艇。

5.3.4 对于气体艇，艇体标识号应按5.3.1或5.3.2条规定标注在中间艇体_r_

5.3.5 对子气胀式艇，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刚性的后横梁或发动机的机架上，并距右舷的艇体连接处

300 mm以内。如果由于该艇的结构使得艇休标识号不易于看见，则可以把此艇体标识号附71Q地标注在



GB%T 16696 -1996

该艇的其他合适的结构仁，例如标注在控制台组件上。

5.3.6 栏杆、装配件或其他附件不应遮盖按上述规定设置的艇体标识一号。如果因小艇的设计‘而产件一‘

这一后果，则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尽可能靠近上述规定位置的能看到处

5.4 备用艇体标识号

    备用艇体标识号应标注在小艇不可拆卸部分的装配件或金属件的内部或F面的隐匿部位 应在双

体艇的fq.-艇体上或艇体内标注此备用的艇体标识号。

5. 5 标注艇体标识号的时间

    应在艇体建造期内将艇体标识号标注在小艇上。在任何情况下.小艇都不应在末标注蜓体标识号时

投放市场

5.6 表示格式

    艇体标识号应以字母数字符(阿拉伯数字和大写体字母)表示，LL应自左至右读取

6 附加内容

    如果要在小艇上距此艇体标识号50 mm之内表示其他附加内容，则应用边框线把附加内容与艇体

标识号分隔开，或者应把其标注在一块单独的标牌上，以免被误认为是艇体标识号的一部分


